
临湘市2018年春季禁渔期渔民补助资金发放

工  作  方  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湖南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18年畜牧水产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湘财农指[2018]51号和岳阳市农业委员会有关认真做好2018年春季禁渔期渔民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要求。确保我市禁渔补助资金发放工作顺利进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机构

成立2018年春季禁渔期渔民补助资金发放工作领导小组。由局长任组长，主管渔业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局计财股、市渔政管理站、临赤黄盖湖渔政管理站为成员。办公地点设市渔政管理站。主要负责春季禁渔期渔民补助资金发放工作，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1、补贴范围。根据上级相关文件会议要求，确定补贴范围为从事内陆捕捞且渔业证件齐全的专业捕捞渔民。

2、补助标准。根据上级有关文件会议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按每户实际人数发放，1人为500元，2-3人为900元，4-5人为1100元，6人以上1300元。特困户、因病和其他突发事故等困难渔民，由领导小组审定其困难程度额外增加100-1000元不等。

3、核实名单。对符合补贴对象要求的捕捞渔民实行申报审核制度，捕捞渔民由所在渔业村、场、队申报，报市渔政管理站审核，最后由畜牧水产局领导小组审批并公示后确定。对不符合要求的补助对象，取消其补助资格，并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，确保公正公平，做到准确无误。

4、打卡发放。认真核准、及时发放。补助资金实行农业银行“一卡通”直接发放到人，确保禁渔补助资金及时、足额发放到位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严格管理，加强监督。要严格把关，资金实行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允许扩大补助范围和挤占、截留、挪用补助资金。

2、认真总结，做好稳定工作。春禁补助发放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、复杂程度高，事关部分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及社会稳定。各单位要按照统一口径，做好专业捕捞渔民的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。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，要建立应急机制，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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